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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偉建 1

自國家形態肇始於人類文明，其催生的政治、法律、經濟與社會制

度猶如繁星，數量之巨已難溯其源。這一跨越數千年的制度建構歷程，

不僅構築了文明演進的框架，更成為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及

社會學等多學科交鋒與融合的核心命題。究其本質，制度乃是體系化的

規則集合——它既是“羣居和一”的秩序紐帶（《荀子．榮辱》），亦

是“定分止爭”的治理樞機（《管子．七臣七主》）。從微觀個體的行為

邊界，到宏觀國家的權力運行，從市井街巷的契約慣例，到國際社會的

條約體系，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與互動邏輯皆深嵌於制度網絡之中。故

而，制度既是文明存續之基，亦是社會運轉之維；制度研究既是智識探

求之徑，更是治理革新之鑰。

而在全球化與城市化的雙重驅動下，食品安全已成為現代社會治理

的核心議題之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與世界文化遺產的薈萃之地，澳門

特別行政區憑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經濟結構與人口特徵，始終面臨著

食品安全風險的複雜挑戰。在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與“一國兩制”實

踐縱深推進的雙重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已超越傳統的民生保障範疇，

成為檢驗特區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法治體系韌性的關鍵指標。從進口食品

供應鏈的跨國監管，到本地餐飲業的高密度經營環境，從突發性食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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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事件的應對，到長期性食品安全標準的動態調整，澳門既需兼顧國

際規範與本地實際，亦須在法治框架下平衡公共利益、商業發展與居民

健康權益。此種背景下，如何建構一套科學、高效且具韌性的行政應急

權制度，成為澳門特區政府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保障社會穩定與民生福

祉的關鍵課題。

承蒙邀請為本書撰寫序言，我十分高興並懷抱學術期待。本書聚焦

澳門特別行政區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行政應急權制度研究，不僅回應了特

區社會的現實需求，更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創新提供了微觀

實證範本。作為長期關注港澳治理與應急法治的學者，我深切體會到：

澳門的食品安全監管實踐，既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生動體現，也

是全球微型經濟體應對社會風險及挑戰的獨特參照。

本書的研究視角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在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交織

的今日，澳門作為國際自由港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其食品安全風險呈

現出“跨境性、突發性、複合性”三重特徵。從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引發

的進口海產品恐慌，到疫情期間冷鏈食品的病毒傳播風險，澳門既需

在“一國”框架下與內地深化監管協同，又需在“兩制”空間中探索符

合自身社會結構的應急機制。這一背景下，行政應急權的法治化建構，

已非單純的技術性議題，而是關乎特區治理效能、居民健康權益乃至國

家總體安全的戰略性課題。本書以行政法學為理論支點，通過對澳門食

品安全監管體系的規範解構與實證分析，為這一複雜議題提供了系統性

解答。

本書的結構設計亦頗顯學術匠心。首章立足“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法

治的基本原理”，通過對“突發性”、“公共利益優先”等核心概念的重

新詮釋，確立了行政應急權研究的法理基點；第二章聚焦“事前監管法

規範研究”，以預警分級與職責分配為抓手，揭示了制度供給不足對風

險防控效能的制約；第三章轉向“應急治理法規範研究”，通過熔斷機

制與召回制度的比較法考察，為特區構建“快速反應—精準溯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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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體系提供了操作性方案；第四章的“應急救濟法制度研究”，則從

損害填補與金融工具創新視角，完善了食品安全治理的閉環設計。四章

內容層層遞進，既獨立成篇，又互為支撐，形成“風險識別—危機處

置—權利救濟”的全週期研究範式。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食品安全治理面臨非傳統

安全威脅疊加、監管科技革命與全球化退潮的多重衝擊。本書的出版，

恰為澳門特區在“橫琴深合區”建設與大灣區深度融合的關鍵階段，提

供了及時的智識支持。其所倡導的“法治化應急”、“協同治理”、“科技

賦權”等理念，不僅可為同類型微型經濟體的制度設計提供範式參照，

更可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建構注入實踐智慧。期待本書能激

發更多學者關注特區治理研究，在守正創新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

話語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注入學術動力，共同譜寫中國式現代化

的法治新篇。

是為序。

 駱偉建

 2025年 1月 1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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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粵港澳大灣區食品監管一體化引出的澳門特區行政應急權制

度完善課題

澳門特區自 1999年回歸以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

範下，歷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根據澳門本

地情況積極施政，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和成果。當

前，澳門特區民生工作持續優化，城市基建穩步推進，公共行政改革有

序展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取得新成效，總體呈現疫情後經濟快

速復甦、社會大局穩定祥和、各項事業穩定推進的良好態勢。

但與此同時，伴隨著地緣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澳

門地區居民不斷增長的食品需求使得食品的流通愈發不再受制於地域的

局限，食品進出口的常態化在給人們帶來生活上便利的同時，也使得食

品安全風險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不斷擴大，食品安全問題成為了關涉民

生福祉的關鍵問題。前有疫情防控期間，智利櫻桃、厄瓜多爾進口凍南

美白蝦外包裝遭新冠病毒污染；後有日本核廢水排海後，世界各地對

日本福島等地出口的三文魚等海鮮避之不及 1。港澳地區作為國際化的地

區，開放程度之高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面臨更嚴峻的食品安全風險挑

戰，食品安全法制化也成為了澳門強化食品安全監管的唯一選擇 2，同時

也是澳門特區政府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進一步完善行政法

1 參見張蓓：《跨境電商食品安全風險的表徵、癥結與對策》，《中國食品安全報》2021 年 3 月 

10日。

2 參見謝偉：《近十年澳門與內地食品安全法制比較》，《社會科學家》2010 年第 5 期，第 77—  

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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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有序推進智慧宜居城市建設的必然要求。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大多由回歸前的總督或回歸

後的行政長官通過行政法規制定。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

定，澳門在構建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時，主要沿用回歸前法律體系中的食

品標籤法及其修訂版、消費者保護法及其修訂版，以及針對進口食品的

衛生檢驗檢疫法律體系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還專門制定了消費者保

護相關法律，並設立了消費者委員會作為準政府組織。消費者委員會包

括全體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會由十一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

由行政長官指派的現職政府公務員。執行委員會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在聽

取全體委員會意見後任命。該委員會的責任是充當政府監管部門與消費

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促進消費者參與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此外，澳門特

別行政區在其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中，十分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近年

來，澳門成立了諸如食品管理學會等民間組織。食品管理學會的設立，

旨在推動澳門食品安全的進步，提高餐飲業和食品加工製造業從業人員

的食品安全意識和服務品質。該學會將在香港食品委員會的支持下，為

食品從業者提供由英國環境衛生協會認證的食品安全與衛生知識及技能

培訓，以提升行業的食品安全意識，確保澳門生產的食品符合安全衛生

標準，使澳門的食品行業更加專業化。

在政府合作層面，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簽署了一系列重要協議以

增強長期機制建設。自澳門回歸以來，雙方簽訂了《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及其十個補充協議、《關於食品安全和動植物檢驗檢疫的合

作安排》等文件，這些文件明確了在食品安全、檢驗檢疫和品質標準等

方面的合作框架。雙方建立了聯絡機制和爭議解決機制，強化了不合格

信息通報，並構建了人員互訪、技術共用、信息互通、監管互認和突發

事件聯防處置等合作機制。2021年 5月，澳門與內地通過視頻會議簽

署了《粵港澳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和食品安全控制合作備忘錄》，標

誌著在食品安全控制領域的新一輪交流合作的開始。這些具有法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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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協議為深化澳門與內地的合作奠定了基礎，並為進一步推動澳門食

品安全合作提供了堅實保障。

在信息溝通層面，澳門與內地在食品安全領域的合作機制已經從最

初的信息溝通和交流，發展到涵蓋食品安全行政監管、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處置等多方面的合作。合作範圍不斷擴大，涵蓋整個珠江三角洲地

區，包括澳門與內地，與廣東，與香港、深圳、珠海多個層次，形成了

立體化的合作格局。例如，粵澳食品安全合作的首次工作會議在珠海召

開，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澳門特區民政總署作為雙方政府間食

品安全合作的聯絡單位，建立了工作通報機制，以迅速傳遞食品安全信

息。對於供澳食品的安全衛生品質，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與內地有關

部門繼續按照現行做法進行溝通。為了進一步深化合作，兩地成立了粵

澳食品安全合作專責小組，負責兩地食品安全工作的交流與合作，分別

由澳門特區民政總署和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擔任聯絡單位 3。

在執法領域層面，多年來，內地海關與香港和澳門有關部門在檢驗

檢疫監管方面密切合作，尤其是針對供港、供澳的冰鮮冷凍禽類、蔬菜

和水果等產品。例如，三地在口岸通關查驗上加深合作，基於風險評

估，對不易保存的鮮活食品農產品實施便利通關措施，實現這些食品在

三地間的快速流通。為了創新監管方式，廣東省政府出台政策，支持澳

門傳統食品進入內地市場，並對原料來自內地的相關食品實行進口商合

格保證和自主檢查的監管模式。此外，粵港澳三地還建立了完善的食品

安全聯防聯控機制，共同打擊食品領域的假冒偽劣、製假售假和跨境食

品走私犯罪，維護三地食品市場的正常秩序。

但是由於澳門特區社會結構特殊，對於突發公共事件的應對依舊是

特區政府的難題，尤其是在特區與國際接軌更高的情況下，受市場環境

影響更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對於澳門特區存在更大的社會風險。在現代社

3 參見耿智利：《粵港澳大灣區食品安全監管一體化法治建設研究》，《食品安全》2022年第 16期，

第 138—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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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危機管理中，法律通常需要賦予行政權力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以確

保其能在突發公共事件中靈活應對。然而，過於寬泛的行政權授予可能

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因此，在緊急情況下，如何確保行政機關在法律框

架內行使其驟然擴大的權力，防止其超出法律界限，對於保護每位公民

的合法權益至關重要。正如日本憲法學家小林直樹所指出的，應急權的

行使會對現代社會的民主憲政原則產生諸多嚴重影響。因此，在進行突

發公共事件的危機管理時，除了在行政管理學意義上建立完善的危機管

理機制，還應在法律層面上建立對應急權力的約束規範，特別是在行政

法意義上，通過行政組織法、程序法和救濟法的多重規制，來對政府的

應急權力進行法律制約。

二、本書的基本結構和內容

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應急權是指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國家行政機關

依照法定程序和授權，處理緊急事務所享有的各項權力。政府在行使行

政應急權力時，可能會限制甚至暫停公民的某些權利，從而打破正常的

法律秩序，與既定的法治原則發生衝突。然而，這並不否定行政應急權

力的合理性。

從法理上看，行政應急權通常被認為是實現法律所追求的社會公共

利益的手段。有時，為了社會整體、長遠和根本的利益，可能需要暫時

犧牲局部和個人的利益，打破某些法治原則。但這也恰恰說明，法治原

則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打破原則的首要目標是採取高效、迅捷的對抗

措施消除緊急危機，恢復社會的正常狀態。一般而言，與正常狀態下的

行政權力相比，行政應急權具有較強的專斷性，並且高度集中於行政機

關。這種專斷性權力的存在，是人類社會應對突發災難的長期選擇的結

果。然而，正是這種應急權主體的單一性和行使的專斷性，決定了如果

應急權行使失控，必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而在現代法治社會當中，

依法行政是政府一切行為的準則。政府應對食品安全事件時享有較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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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廣泛和更具強制性的權力，這對於有效、及時組織和運用國家

各種資源，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儘快消除危險，度過危機的作用無疑是

巨大的。但是，這種權力必須在法律的規範和控制中，使之既能有效保

障政府應對危機，又能儘量防止和避免相應權力被濫用及公民基本權

利、自由被侵犯。在此背景下，構建和完善應急法治體系，確保行政權

力在應急狀態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實現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權利的

關鍵所在。這不僅需要明確應急權力的法律邊界和操作規範，還需建立

有效的監督和救濟機制，以防止權力濫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行政法的首要之義就是它是關於控制政府權力的法，這是其作為法

學學科的核心。正如上文所言，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

穩定，緊急情況下的行政應急權是必要的，但在現代法治原則的支配

下，須由行政法來規制和調整行政應急權，規範政府職責和公民權利義

務，防止社會失控，促進政府依法行政。行政法通說認為，行政法對政

府權力的規制主要由規範行政主體和行政權設定的行政組織法、規範行

政權運行的行政程序法、規範行政權監督的行政救濟法組成。因此，在

緊急情況下對於行政權力的規制也應當基於這三種不同類型的行政法規

進行分別研究。

基於食品安全事件的特性和澳門特區的現狀和實踐經驗，本書研究

目標是建立以組織法規範為基礎、以程序法標準為軸心、以救濟法內

容為補充的行政應急權制度和規範體系 4。具體而言，行政組織法作為基

礎，明確在應急狀態下的職責分工和預警機制，確保應急回應的高效運

作；行政程序法作為軸心，規範應急措施的制定和執行程序，確保應急

權力的行使符合程序正義原則，保障公民的參與權和知情權；救濟法作

為補充，提供在應急措施實施過程中受到損害的公民和組織的法律救濟

途徑，確保其合法權益得到及時和有效的保護。這一體系的建立，不僅

4 參見冀瑋：《機構整合背景下的食品安全監管法律適用——基於行政法治視角的比較分析》，《行

政法學研究》2013年第 3期，第 6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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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提升政府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應急管理能力，也有助於在依法行

政的框架下，平衡公共利益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係，促進社會的和諧與

穩定。

本書共有四章，各章主要關注的問題和主要內容如下：

1. 食品安全應急法治的基本原理

第一章主題為“食品安全應急法治的基本原理”，主要從食品安

全事件的定義出發，就食品安全的相關概念和法律定位進行分類和梳

理，並試圖通過概念的梳理系統性地闡述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法治在澳

門地區需要攻克的難題和基本的運作結構原理。本章首先探討食品安

全事件的法律原理，梳理食品安全事件的定義、特徵及其法律定位。

食品安全事件是指由於食品中的有害物質或不符合衛生標準的因素，

導致消費者健康受損或可能受損的事件，具有突發性、潛在性和複雜

性。法律定位方面，分析現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對食品安全事件的規

定，重點關注澳門特區的相關法律，如《食品安全法》等，探討食品

生產經營者、監管機構和其他相關主體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法律責

任。從法治的角度，分析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法治的基本原則和框架，

探討如何通過法律手段有效應對和管理食品安全事件。接著，本章分

析應急法治的基本原理和制度結構，討論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應急法治

的運作機制，重點在於應急法治如何在突發事件中發揮作用，保障公

共安全和社會穩定。應急管理原則包括預防為主、統一領導、分級負

責、快速反應等，強調應急法治在應對突發事件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介紹應急法治的法律體系，包括應急預案、應急處置、應急救濟等環

節的法律規定和政策指引。制度結構方面，探討食品安全事件的預警

機制，包括風險監測、信息報告、預警發佈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和實際

操作；分析食品安全事件的應急處置機制，如應急熔斷機制和應急召

回機制，討論其法律依據、啟動條件和操作流程；研究食品安全事件

的事後救濟制度，包括受害者的賠償、行政責任的追究以及法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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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確保在應急狀態下公民權利得到有效保障。結合澳門特區的實

際情況，分析應急法治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應用現狀和面臨的挑戰，

如法律體系不完善、應急管理機制不健全、部門協調不足等，並提出

優化應急法治制度的建議，如完善法律法規、加強部門協調、提升應

急管理能力等，以提高澳門特區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應急回應能力和

治理水平。通過本章的討論，讀者可以對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法治的基

本原理和制度結構有一個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為後續章節中針對具體

問題的分析和探討奠定基礎。

2. 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事前監管法規範研究

第二章主題為“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事前監管法規範研究”，

主要在行政組織法的角度聚焦討論兩個問題，即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

件中的預警分級防範問題和預警職責分配問題。本章探討了澳門特區

在應急法治下，如何通過科學合理的預警分級機制提升食品安全事件

的事前防範能力，並分析現有制度中預警職責的分配現狀及其不足，

提出優化預警職責分配的建議，以提高預警效率和準確性。首先，澳

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的預警分級防範問題是事前監管的重要環節。預

警分級防範制度旨在通過科學合理的風險評估和分級預警，及時發現

和控制食品安全隱患，防止潛在風險演變為實際危害。本章分析了澳

門特區現行的預警分級制度，探討了預警標準、預警信號的發佈與解

除機制，以及在不同預警級別下應採取的具體防範措施。通過對預警

分級防範問題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完善預警分級機制的建議，如引入

更多科學技術手段進行風險評估，制定更為細緻的預警標準，確保預

警機制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其次，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中的預警

職責分配問題也是事前監管的關鍵。預警職責的合理分配和明確界

定，是提高預警效率和應急回應能力的基礎。現行預警職責分配中存

在職責不清、信息溝通不暢等問題，導致預警體系難以高效運作。本

章從法律和行政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澳門特區預警職責分配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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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了各相關部門和機構在預警體系中的角色和職責。通過比較借鑒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提出了優化預警職責分配的建議，如明

確各部門的具體職責，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用和協作機制，建立統一

的預警指揮平台，以實現預警信息的快速傳遞和高效處理。本章通過

對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預警分級防範問題和預警職責分配問題的系

統研究，旨在提出優化和完善食品安全事前監管法規範的建議，提高

澳門特區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預警和防範能力，為應急管理提供堅實

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希望本章的研究能夠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

施提供科學依據，推動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前監管體系的持續改進和

發展。

3. 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治理法規範研究

第三章主題為“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治理法規範研究”，

本章主要討論四個問題，分別是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的應急熔斷機

制研究、應急召回機制研究、應急召回職責設置研究和應急召回溯源

機制研究。本章通過對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應急熔斷和召回機

制進行詳細分析，探討如何在事件發生初期迅速中斷相關食品的生產

和流通，防止問題食品進一步擴散，並提出完善召回機制和職責分配

的建議，以確保召回工作的順利進行。同時，研究應急召回過程中的

溯源機制，以提高召回效率和精準度。首先，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

的應急熔斷機制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在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初期，通過迅

速中斷相關食品的生產、流通和銷售，防止問題食品進一步擴散，減

少對公眾健康的影響。本章分析了應急熔斷機制的法律依據、啟動條

件和操作流程，提出了完善應急熔斷機制的建議，如明確熔斷條件、

優化熔斷程序、加強熔斷後的監管和信息發佈等，以確保應急熔斷機

制在突發食品安全事件中的高效運作。其次，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

的應急召回機制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如何高效地召回已流入市場的問題

食品，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本章分析了應急召回機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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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實際操作，探討了召回計劃的制定、召回程序的啟動和實施、

召回效果的評估和改進等方面的問題。通過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

進經驗，提出了完善應急召回機制的建議，如建立統一的召回信息平

台、加強召回過程中的監管和執法、提高公眾對召回信息的知曉度和

參與度等。再次，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的應急召回職責設置研究旨

在分析各相關部門和企業在召回過程中的具體職責，確保各方在召回

工作中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當前，召回職責分配中存在職責不清、

協調不力等問題，影響了召回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本章通過梳理現行

法律法規和實際操作中的職責分配情況，提出了優化召回職責分配的

建議，如明確各部門的具體職責、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加強對企

業召回工作的指導和監督等，以確保召回工作的順利進行。最後，澳

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的應急召回溯源機制研究旨在探討如何通過完善

的溯源體系，快速追蹤問題食品的來源和流通過程，提高召回的效率

和精準度。溯源機制是保障召回工作高效運作的重要環節，通過對食

品生產、加工、流通各環節的信息記錄和追蹤，能夠迅速確定問題食

品的來源和流向。本章分析了現行溯源機制的法律規定和實際操作情

況，提出了完善溯源機制的建議，如推廣使用現代信息技術（如區塊

鏈、大數據等）進行溯源管理、建立統一的溯源信息平台、加強對溯

源信息的監管和審計等。本章通過對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治理

法規範的系統研究，旨在提出優化和完善應急治理機制的建議，提高

澳門特區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應急回應能力和治理水平。希望本章的

研究能夠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提供科學依據，推動澳門特區

食品安全應急治理體系的持續改進和發展。

4. 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救濟法制度研究

第四章主題為“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救濟法制度研究”，

從行政補償和救濟法的範疇出發討論三個問題，分別是澳門特區食品

安全事件的救濟制度研究、溯源制度研究和金融救濟體系研究。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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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了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政府如何通過法律框架對受害者進行及時

和公正的救濟，保障其合法權益。特別是針對因應急措施導致的財產

和人身損失，提出完善補償標準的建議。同時，研究如何通過金融手

段，如保險和賠償基金，提供有效的經濟救助，減輕受害者的經濟負

擔，並提升社會對食品安全事件的應對能力。首先，澳門特區食品安

全事件的救濟制度研究旨在探討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者如何通過

法律途徑獲得及時和公平的補償。本章分析了現行法律框架下的救濟

途徑，包括行政賠償、司法救濟和社會救助等，並討論了這些途徑在

實際操作中的優缺點。結合案例分析，本章提出了完善救濟制度的建

議，如簡化賠償程序、提高賠償標準、增強法律援助等，以確保受害

者能夠迅速獲得合理的補償和救助。其次，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的

溯源制度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如何通過有效的溯源機制，確定食品安全

事件的責任主體，確保責任追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溯源制度是食品

安全事件處理中的關鍵環節，通過對食品生產、加工、運輸和銷售各

環節的信息追蹤，能夠迅速確定問題食品的來源和流向，明確各環節

的責任主體。本章分析了現行溯源制度的法律規定和實施情況，提出

了完善溯源機制的建議，如加強信息化建設、建立統一的溯源平台、

完善信息追蹤和記錄制度等，以提高溯源的準確性和效率。最後，澳

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的金融救濟體系研究旨在探討如何通過金融手

段，為受害者提供更為全面的經濟救助。食品安全事件往往會對受害

者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因此，通過建立完善的金融救濟體系，可以

有效緩解受害者的經濟壓力。本章分析了現行的食品安全保險制度和

賠償基金的設立情況，探討了這些金融手段在實踐中的應用和效果。

結合國際經驗，本章提出了完善金融救濟體系的建議，如推廣食品安

全責任保險、設立專項賠償基金、建立多層次的金融救濟體系等，以

確保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者能夠得到及時和充足的經濟補償。

本章通過對澳門特區食品安全事件應急救濟法制度的系統研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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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優化和完善救濟機制的建議，提高澳門特區在食品安全事件中

的救濟能力和水平。希望本章的研究能夠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

施提供科學依據，推動澳門特區食品安全應急救濟體系的持續改進和

發展。

本書仍是對食品安全應急法治研究的初步展開，所選問題相對集中

和聚焦，未能解決澳門特區食品安全應急法治理論和適用中面臨的所有

問題。但本書基於目前澳門特區最值得研究的部分進行了深入探討，

研究內容集中且開放，不求系統性和完整性，但求深入性和適用性。

希望本書不是澳門特區食品安全應急法治研究的終點，而是一個全新的

起點。


